  作 废 公 告

按照《河北省行政执法证件和行政执法监督检查证件管理办法》第十八条规定，我单位共有3人证件遗失，信息如下：

姓名：潘利超    执法证编号：03028397010
姓名：王国文    执法证编号：03020297231
姓名：杨付荣    执法证编号：03020297131
